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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情简介 

 

近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分别就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北稻”)与苏州

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苏稻”)之间的“稻香村”商标纠纷作出判决, 引

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稻香村”商标纠纷案

(“北京稻香村纠纷案”)中, 北稻控诉苏稻在“粽子

月饼”等商品(“北稻商品”)上和在网站宣传中使

用“稻香村”扇形标识、“稻香村”文字标识以及

“稻香村集团”文字商标标识(“北稻商标”)的行

为侵犯其第 1011610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和驰名商标

权益。法院最终支持了北稻的部分诉讼请求。而在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稻香村”商标纠纷

案(“苏州稻香村纠纷案”)中, 苏稻控诉北稻在“糕

点”商品(“苏稻商品”)上使用“稻香村”标识(“苏

稻商标”)之行为侵犯其第 184905 号及第 352997 号

商标专用权。法院支持了苏稻的部分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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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稻商标和苏稻商标虽然不完全相同, 但是其核心部分都是“稻香村”字样, 二者相似, 容易导致

相关公众混淆。该二者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分别是《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 3006 类下的糕

点和 3007 类下的点心, 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子类, 但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

象等方面相同, 属于高度相似的类别。 

 

对于近似的商标标识与类似的商品类别, 北京稻香村纠纷案和苏州稻香村纠纷案却作出了看似不

同的判决, 分别支持了北稻和苏稻的商标权利。其法律和法理依据在哪里呢? 

 

二、 法: 商标权的排他属性 

 

商标权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上的专用权, 即排除他人未经许可

使用的权利。商标专用权并不赋予权利人使用其商标的绝对权利, 即使商标注册人获得商标注册, 

也并不意味着其必然有权自行使用该商标标识, 而是有权禁止他人使用相同的商标标识。注册商

标专用权, 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 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近

似商标。他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未经许可利用商标所有人的特定符号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

对应关系进行营利的行为, 以及通过干扰、割裂、淡化商标所有人的特定符号与特定商品或服务

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手段进行营利的行为, 均属于商标专用权控制范围内的行为。 

 

因此, 在苏州稻香村纠纷案中, 由于北稻在苏稻商品上使用与苏稻商标近似的商标标识, 属于相

同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 侵犯了苏稻的商标权利, 因而该案法院支持了苏稻的诉讼请求; 

类似地, 在北京稻香村纠纷案中, 由于苏稻在与北稻商品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北稻商标近似的商

标, 侵犯了北稻的商标专用权, 因此北稻的主张最终为法院所支持。 

 

可见, 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判断, 法院在两起案件中的判决都是有法可依的。 

 

三、 理: 商标专用权的公平限制 

 

在苏州稻香村纠纷案和北京稻香村纠纷案中, 法院的依法判决的结果是: 北稻和苏稻分别在其注

册的、却是类似的商品类别使用近似的“稻香村”商标。这两项判决固然合法有据, 但却不免令人

产生混淆: 类似的商品类别上怎么可能出现近似的商标呢? 

 

这种混淆的根源在于, 商标注册时, 区分类似商品和服务的分类表是静态的, 是以一般状况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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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商品和服务类别的相似性。而在商标实际使用过程中, 其覆盖的商品和服务的类别确是动态的, 

并且会随着商标所凝结的商誉不断扩大, 可能形成越来越多的交叉, 使得原本并不相似的商品和

服务变得类似。这就需要从商标的原本法意及法理的角度进行判断。 

 

《商标法》第一条明确指出, 除保护商标权人利益外, 我国《商标法》的另一立法宗旨是消费者

利益的维护。我们无法否认, 即使北稻和苏稻之间的法律问题得以解决, 普通消费者仍然有可能

无法辨明北稻和苏稻各自的“稻香村”, 无法根据“稻香村”标识进行认牌购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

存的关系, 相关商标均具有较高知名度, 或者相关商标的共存是特殊条件下形成时”, “注意尊重

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 “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对于权属已经清晰的老字号等商业

标识纠纷, 要尊重历史和维护已形成的法律秩序”。因此, 为营造更加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 协调

市场各方主体的权利边界, 维护商标识别来源的功能, 商标专用权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一) 无法禁止他人合理使用商标标识 

 

根据我国商标注册制度, 商标一经注册, 商标权人便对该注册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 然而, 

这种商标专用权并非对于商标符号的垄断权, 而是对于商标所承载商誉的专有权。其他主体

之行为只要不侵害商标所承载的商誉, 就可以以适当方式使用该商标标识。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 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

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 注册商标专

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这意味着, 法律考虑历史的

延续性并保护通过实际使用商标而获得商誉的权益。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注册商标与企业

名称的权利冲突, 当事人不具有恶意的, 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 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

的基础上, 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 不宜简单地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简而言之, 

只要主观善意, 其他经营者能够将他人注册商标登记为企业字号; 若他人使用注册商标标识

有历史传承关系等合法依据和合理理由, 商标专用权人也无法加以禁止。 

 

在这场“稻香村”商标之争中, 北稻和苏稻之所以久争不下, 原因之一是双方使用“稻香村”都

有其正当性基础。对于北稻而言, 清光绪 21 年, 郭玉生在北京前门观音寺创建“稻香村南货

店”。其后,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生产服务联社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东城区办事处于

1983 年签订协议书, 开办了“稻香村南味食品店”。1994 年, 稻香村南味食品店经批准组建为

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 后该集团于 2005 年更名为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苏稻

而言, 相传其源自于清乾隆年间的稻香村茶食糖果店, 后几经更名与合并, 于 2015 年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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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北稻和苏稻发展历史悠久, 持续使用“稻香村”标识时间较长, 字

号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 积累了较高的历史商誉, 因此两者使用“稻香村”都有充分的合理性

和正当性, 主观上可能没有攀附对方商誉之恶意, 无论是北稻还是苏稻都无权绝对禁止对方

使用“稻香村”标识, 任何意欲单方通过“稻香村”标识垄断市场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客观事实

的。 

 

(二) 需进行适当区别和合理避让, 以防止消费者混淆误认 

 

上述《商标法》第五十九条同时还规定: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 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

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 ,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类似地, 在驰名商标相关的案例中, 

法院也要求普通商标的使用人主动避让在类似商品和服务上的驰名商标。这意味着, 法律要

求商标权人在行使各自的商标权利时, 依据商标是否注册及其在某个领域的驰名程度, 做出

合理避让, 主动与他人的商标相区别。 

 

这种安排有利于划清商标标识之间的界限, 减少市场及相关公众混淆的可能性, 以便于消费

者区别商品来源并对相关商品作出自主选择。正因如此, 北稻和苏稻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应有

意识地使用区别标识, 如“三禾北京稻香村”“稻香村DXC及图”, 而非突出地使用两者共同的

部分——“稻香村”, 甚至模糊两者的区别, 进一步加重消费者混淆误认的可能性, 损害商标

识别来源的功能。此外, 在北稻和苏稻均因历史原因而拥有“稻香村”相关商标的情况下, 作

为注重品牌培育的诚信经营的市场主体, 双方在相关产品及其宣传中应当更加审慎, 合理避

让对方的商标和产品特色, 维护好业已存在的市场共存格局, 避免产生市场的进一步混淆和

消费者的进一步误解或误购, 避免损害诚信经营的市场主体的商誉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 启示 

 

从北稻和苏稻的关于“稻香村”的商标争议案件中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 在商标注册过程中, 对于那些今后可能产生类似或者关联联想的商品或服务类别, 不妨选择

多个进行注册, 避免第三方在该些类别注册商标而造成混淆。 

 

2. 在注册和使用由“老字号”形成的商标过程中, 不应仅将文字视为商标的核心部分, 而应将文

字图形的组合作为一个整体, 突出商标的显著特征, 避免“老字号”的淡化, 从而减弱商标的

识别属性, 进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商标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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